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科生学生先进评选及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

（ 2023年 10月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我院本科生三好评比及奖学金评定工作，根据《南京林业大学先

进学生评选条例》《南京林业大学先进班集体评选条例》《南京林业大学国家奖学金

评审实施细则》《南京林业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等规定，结合我院实

际，制定如下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中“先进个人（集体）评比”指先进学生（包括省级三好学

生或优秀学生干部、校级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标兵或优秀学生干部标

兵、优秀学生）和先进班集体（省级和校级）的评选，“奖学金评定”指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学校奖学金和其他各类企业名人奖学金的评定。

第三条 评定委员会由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任组长，年级辅导员和参评班

级班主任代表组成，评比结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核后公示。

第四条 评定对象：2—4年级在读本科生（大一下学期转专业离开学院的学生作

为 2年级在读本科生参加本院的评比和评定，转专业进入学院的学生满一学年后参加

本学院的评比和评定）。

第五条 评定时间：每学年上学期，以学校通知为准。另外，省级三好学生或优

秀学生干部、省级先进班集体评比时间为每学年下学期，相关结果上半年已评出，与

三好评比一起表彰。

第六条 评定指标以学校今年分配给学院的先进个人（集体）与奖学金名额为准。

第二章 先进个人（集体）评比

第七条 省级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省级先进班集体评比：（上半年已评出）

1、本科生省级“三好学生”应在连续两次荣获校级“三好学生”及以上称号的

学生中产生，本科生省级“优秀学生干部”应在荣获过校级“三好学生”或“优秀学

生干部”及以上称号的班级或院、校现任主要学生干部中产生。原则上在三年级在读

本科生中产生。省级先进班集体在表现突出的班级中产生。相关结果上半年已评出，

与三好评比一起表彰。

2、评选程序：

（1）下发学校通知，各候选人（候选班级）自主申报各项省级先进荣誉。

（2）学院评定委员会依据学校给定的评选名额，根据报名同学（班级）的综合



表现，提出候选人（候选班级）名单，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公示后，产生上报学

校的名单。

3、几项具体评选准则

（1）依据年级辅导员提出的主导性意见。

（2）以综合测评为主，综合考虑学院整体专业覆盖、学生以往获奖情况和担任

社会工作情况。

（3）先进班集体的产生，主要依据该班级在学院班级中学习成绩、学生工作、

班风学风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并向高年级倾斜，择优推荐。

第八条 校级先进班集体评比：

各班级自主申报，院评定委员会按照学校下拨名额，主要依据该班级在学院班级

中学习成绩、学生工作、班风学风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并向高年级倾斜。讨论提出校

级先进班集体候选班级名单，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公示后，产生上报学校的名单。

第九条 校级先进个人（三好学生标兵或优秀学生干部标兵、三好学生或优秀学

生干部、优秀学生）评比：

1、参评基本条件

满足文件中先进个人的评选标准和备注要求。

2、名额比例

校级先进个人总人数不超过参评学生数的 30%，校级以上先进班集体中的先进个

人的推荐比例可适当放宽。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标兵或优秀学生干部

标兵占全院参评学生数的 10%，其余为优秀学生。具体名额以学校实际下拨名额为准。

3、评比程序

（1）评出优秀学生及以上总名单

班级人数乘以 30%，对照校级先进个人评选标准，按综合测评班级排名从高到低，

得到本班级初步获奖学生名单（各班级总获奖人数之和，与学校下拨总名额相同）。

若班级该部分学生中因不符合优秀学生及以上荣誉评选标准而未用满该名额，学院将

这些名额在年级、学院中落选但符合要求的学生中，按照相对均衡的原则，根据综合

测评班级排名择优补充。

（2）评出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名单

将学校下拨的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标兵或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的总

名额，按每班原则上以不低于班级人数 10%的名额比例分配，对照三好学生或优秀学

生干部评选标准，按综合测评班级排名从高到低，评选出各班级获奖学生名单。未用

完的个别名额学院将在年级、学院中落选但符合要求的学生中，按照相对均衡的原则，

根据综合测评班级排名择优补充。

当选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可以选择“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称

号（需分别符合文件中的评选标准）。



（3）评出三好学生标兵或优秀学生干部标兵

三好学生标兵从三好学生中择优产生。优秀学生干部标兵从优秀学生干部中的主

要学生干部中择优产生。三好学生标兵以及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原则上从三年级产生。

（4）评出优秀学生

从优秀学生及以上总名单中，去除省级三好学生或省级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

或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标兵或优秀学生干部标兵，余下的为优秀学生。

第三章 奖学金评定

第十条 省级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省级先进班集体，上半年已评出，本次

无需评定，自然获得相应的奖励。三好学生标兵或优秀学生干部标兵所对应的奖学金

以及校级先进班集体所对应的奖励，根据本次三好学生标兵或优秀学生干部标兵、校

级先进班集体的评定，自然获得相应的奖励。

第十一条 所有奖学金获得人员，都从优秀学生及以上先进个人中产生。

第十二条 同一学年内，三好学生标兵奖学金或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奖学金、国家

励志奖学金、省级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国家奖学金、企业名人高额奖学

金等高额奖学金不可兼得。

第十三条 国家奖学金评定

按照学校下拨名额，统筹考虑年级分布，根据绩点为主兼顾综测的原则择优产生。

原则上在三年级的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中产生。

第十四条 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定

在学校大学生资助中心备案且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中产生。按照《马克思

主义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比细则》要求以及学校下拨名额，在获得优秀学生及以上

表彰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按照综合测评班级排名择优评选。

第十五条 其他奖学金（企业名人高额奖学金、学校奖学金）评定

优秀学生及以上先进个人评比总名单中，去除获得三好学生标兵或优秀学生干部

标兵配套奖学金、省级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配套奖学金以及国家励志奖学金、国

家奖学金，余下的学生获得其他奖学金。

其中，企业名人高额奖学金，在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中，综合考

虑各年级的整体平衡，按照综合测评班级排名择优评定，替换学校低额校级奖学金（不

含已评定完成的奖学金）。

其他荣获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等先进个人的同学获得对应的学校

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对应学校奖学金（1000元），优秀学生对应学校奖

学金（500元）。



第四章 先进个人（集体）、奖学金名额与分配

第十六条 先进个人（集体）、奖学金名额：

本次学院需要对学校下发的 1 个三好学生标兵或优秀学生干部标兵（配套 5000
元水杉学子奖学金）、23个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配套学校奖学金 1000元）、

48个优秀学生（配套学校奖学金 500元）、1个校级先进班集体（1000元 /班），以

及 1 个本科生国家奖学金（8000元）、12 个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元）、1个张齐

生院士奖学金（4000元）、1个滴水南林奖学金（2000元）、1个红尔太奖学金（2000
元）、7个校友励志奖学金（2000元），以上共 73个先进个人（集体）名额与 23个
奖学金名额进行评定。

第十七条 先进个人（集体）、奖学金分配：

学院根据以上学校下发的先进个人（集体）、奖学金的名额情况，按照各年级均

衡分配的逻辑，做以下分配规定：

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按照第二章的规定在学院符合条件的学生中

按照综合测评班级排名择优评定。

张齐生院士奖学金在大四年级产生，三好学生标兵或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国家奖

学金在三年级产生，红尔太奖学金在大二年级产生，校友励志奖学金每班一个，滴水

南林奖学金在学院符合条件的贫困生中按照综合测评班级排名择优评定，国家励志奖

学金按照第三章的规定在学院符合条件的贫困生中按照综合测评班级排名择优评定。

校级先进班集体在大三年级产生。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十八条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十九条 评比（定）过程中，班级代表有权利参与讨论、发表意见。评比（定）

结束后，有义务回答本班级学生提出的问题。

第二十条 严格执行公示制度

按规定，在学院布告栏、网络平台等处公示不少于 3个工作日。

第二十一条 建立投诉机制

对公示有异议的学生，可向班级代表、班主任、辅导员、学院领导反映；对学院

答复意见不满意的，可向学工处、校纪委反映。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院学生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未尽事宜或与学校规定有冲突的条款，以学校规定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